
有制工业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规

定》 及其他有关规定，其获得的好处， 应予保护，不

受侵犯。违反规定和承包合同 ，擅自调低 承包基数

的；截留、隐匿销售货款和其他收入偷漏税款的；越

权擅自提价、加价，乱挤乱摊成本费用；滥发奖金、

补贴、实物；私自买卖、借贷外汇，逃汇套汇 和截留

应上交国家的外汇收入的；为骗取超承包收 入， 搞虚

增利润、虚盈实亏等短期行为的，均属违反财经法纪

的行为。

十二、关于国内联营企业的财务处理问题。企业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用现有的固定资产 、物资和

先进的技术成果、商标权、专利权作价为联营投资，

也可以用结余的利润留成资金和税后留利，以 及其他

按规定可用于联营的资金作为投资，并按联营合同分

配一定的利润。违反规定，搞虚假联营，先以 本企业

的产品平价卖给联营单位，再由联营单位卖高价，然

后双方分取利润，或联营各方所得利润不列入 利润总

额，或直接转作投资，逃避纳税交利的，均属违反财

经法纪的行为。

十三、关于归还技措性和基建性贷款的问题。实

行利改税的企业按照规定，可以用贷款项目投产后新

增加的利润归还各种技措性和基建性贷款本息。违反

规定，擅自以税还贷和用企业税前原有利润归还贷款，

或项目尚未投产见效就用企业税前利润提前还贷，挖

走国家收入的，均属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

实行税前承包的企业和试行税利分 流、 税后承包

的企业，应分别按财政部《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推行

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规定》 和财政 部、国

家体改委《关于国营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的试点方案》

中的有关规定执行。不按规定还贷的，属于违反财经

法纪的行为。

十四、关于各种罚没收入的财务处理问题。 各级

执法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违法违章的单位进行

罚款或没收财物（包括海关、工商行政管理、 物价管

理部门依法查处的走私、贩私，投机倒 把， 违反物价

管理等案件的罚没款；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依法

查处的违反治安管理和各类违 法案 件的罚 没款；交

通、林业、外汇、 渔政、 城建、 土地 管理、 标 准计

量、烟草专营、医药卫生、劳动安全和其他部门查处

违法违章案件的罚没款；以及违反财经纪律， 税收法

规的罚没款等），如数上交国库，这对保 证经济工作

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是必要的。但是，有 些执法

机关执法犯法，擅自截留、挪用、 贪污、私分各种应

上交的罚没收入和实物，属于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

对于上述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 应当 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检查处理；情节恶 劣、 性 质严 重、 触犯刑律

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制裁。违反财经法纪的行

为是多种多样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上述规定，结合具体情况， 作一些补充规定。

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1989年 9 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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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查办公室、财政

厅（局）、税务局、审计

局、物价局，国务院各部

委、 各直属机构税收、 财

务、 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委托地方检查中央企

事业单位是整个大检查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

真安排落实，抓紧抓好。

现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

1989年税收、财务、物价

大检查的通知》 中的有关

规定， 通知如下：

一、委托地方检查中

央企事业单位的名单（包

括各类公司，下同），由

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统一

下达。名单所列的中央企

事业单位，不论中央主管

部门是否派人检查过，地

方都必须派人检查，不能

漏查、不查。地方如确需

增加检查中央企事业单位

名单的，必须报经国务院

大检查办公室批准后， 方

可前往检查。

二、国务院大检查办

公室下达名单内的中央企

事业单位的税收、财务、物价检查，应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大检查办公室统一组织进行。可

以由有关部门组织联合检查组检查，也可以由各有关

部门协商分工，各自检查一批单 位，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大检查办公室应直接负责对这些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单位违纪问题的核实、定案、处理等工作，不得层层

下放。检查组进点时，必须持有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

的介绍信。

三、对经核实定案的 违纪 问 题，应 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大检查办公室向被查单位发

出《 违纪问题核定通知书》 ，并督促被查单位按规定

及时调整帐目和汇交应上交的违纪款。《 通知书》 要

同时抄送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中央主管 部门和财政

部派驻各地的中央企业财政驻厂 员处各一份。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处应把《 违纪问题核定通知

书》 作为初审企业年度会计决算时审查是否调帐、入

库的依据。

四、中央企事业单位的自查截止期限，最迟不超

过10月10日。过了自查期限，不论自查是否结束，地

方都可根据受托检查的名单派人 进点检查。如中央主

管部门正在检查，可待其检查结束后，地方再派人进

行检查。

五、中央企事业单位对地方派人检查，应积极予

以支持和配合，不得阻挠、刁难；各级领导部门和领

导干部对中央企事业单位的违法乱纪行为不得说情袒

护、徇私包庇、干扰检查。如有 这类情况的，要公开

揭露，从严查处，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六、对地方查出中央企事业单位的违纪问题， 地

方与被查单位的意见如有分歧，应将双方意见上报国

务院大检查办公室审定或商请有关部门裁决。

七、地方查出中央企事业单位应交中央预算的各

项违纪金额，不论是实行由中央主管部门集中交库办

法的单位，还是实行就地交库办法的单位，在这次检查

中，一律由被查单位经所在地银行直接汇交国务院税

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在中国工商银行开设的

“财税、物价大检查临时过渡存款户”（行号20006）。

各级大检查办公室和各检查组要监督被查单位如数汇

交。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在收到被查单位的汇款后，

统一上交中央金库，并作为办理地方财政分成依据之

一。查出中央亏损企业应减少的弥补亏 损额和中央事

业单位应减少的拨款数，也应由被查单位按照上述规

定，用已拨补的虚报冒领款或自有资金汇交到国务院

大检查办公室设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财税、物价大检

查临时过渡存款户”。银行信汇凭证可以 作为被查单

位的会计记帐凭证。

地方查出应交中央预算的违纪金额，应全额汇交

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的临时过渡存款户，不得按扣除

地方财政分成后的余额汇交；不得先汇入 地方开设的

过渡存款户，然后再汇交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不得

缴入地方金库。如有上述情况，应视为截留国家财政

资金，按违反财经纪律处理。

各级银行应及时办理违纪款项的汇交工作. 不得

拖延和占压。

八、地方查出中央企事业单位下列 已交中央预算

的违纪金额，地方财政可分 成20%：（1）盈利企业

的所得税、调节税或利润；（2）亏损企业实际减少

的弥补亏损补贴额；（3）事业单位实际 减少的财政

拨款数；（4）由中央财政支出的棉花加价款；（5）
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6）
进口单位的关税和进口调节税：（7）违控罚没款；

（ 8）“小金库”的罚没款。

查出中央企事业单位的下列违纪金额，地方财政

不提取分成：（1）财务体制已下放给地方的外贸企

业收入（或外贸企业亏损）以及已包干给地方的粮食

加价款；（2）按三、七比例分别列入地方预算和中

央预算的石油、 石化、电力、有 色金属企业的产品税、

增值税、营业税；（3）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实行

“五、五”分成的保险企业收入；（4）列入地方财

政预算的各种税款和其他收支。

九、地方查出中央企事业单位的违纪金额，被查

单位不得提取留利或分成。如发现被查单位提取了留

利或分成的，地方财政一律不能再计提分成。中央企

事业单位自查或由中央主管部门查出的违纪金额，地

方和检查组不能作为被查数统计上报，套取中央财政

分成。

十、地方申报分成时，应 报送：（1）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大检 查 办 公 室和财政厅

（局）联合上报的申请分成报告；（2）地方检查中

央企事业单位分成金额汇总表（一份）；（3）各被

查单位的《 地方检查中央企事业单 位 违纪 金额签证

单》（原件一份）；（4）各被查单位违纪入库金额

《 银行信汇凭证》（复印件一份）。申报分成时间最

迟不得超过1990年 5月底。
各地必须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办理申报分成手续。

对表项不符、图章不全、随意涂改金额等不符合规定

的申报分成材料，均予退回重报。

十一、各地审计部门在日常审计中查出中央企事

业单位的违纪金额，仍应按财政部、审计署（87）财

预字第3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不要统计在大检查

违纪和入库金额汇总表内，也不要同大检查期间查出

的违纪金额和地方申报的财政分成数混在一起。

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1989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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